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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概述： 

    憲法訴訟即憲法的「程序法」(的總稱)，本課程主要即以國內憲法

訴訟現制與基礎理論為中心，講授國內大法官解釋的程序問題、效力、

作成解釋文之內容、憲法解釋各類型分析與憲法法庭等相關問題。 

  簡要授課大綱如下: 

 

壹. 憲法訴訟基礎論述 

 

  一. 憲法訴訟的基本概念 

    (一). 「憲法訴訟」的意義 

    (二). 「憲法訴訟法」的地位 

    (三). 與「憲法訴訟」有關的概念: 「憲法審判權」與「違憲審查」 

 

  二. 憲法訴訟的「審理原則」 

    (一). 共通性的審理原則(一般程序原則) 

    (二). 特別的審理原則(特別程序原則) 

     

  三. 憲法訴訟的審理機關 

    (一). 「大法官」作為行使憲法審判權的機關 

    (二). 「大法官」的組織--「大法官(會議)」、「憲法法庭」/「審查

庭」、個別的大法官 

    (三). 釋憲案件的「審判主體」--「憲法法庭」與「審查庭」  

 

  四. 憲法訴訟的法律規範 

    (一). 概說--憲法訴訟的法源 

    (二). 法律規範的不完備性及解決 

    (三). 大法官釋憲程序中之「程序自主權」？ 

 

貳. 釋憲程序的開啟與大法官的審理 

 

  一. 釋憲程序的開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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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一). 聲請原則/聲請的書面形式 

    (二). 釋憲程序的當事人  

 

 二、釋憲案件的審理 

(一). 概說(流程)  

(二). 書面審查與事實調查 

(三). 法官的「廻避」 

(四). 評議與裁判(及「宣告形式」)  

(五). 「不同意見書」的提出  

 

參. 各種訴訟類型 

 

  一. 概說--「訴訟類型」在憲法訴訟上的重要地位 

  二. 「人民聲請釋憲」/「裁判憲法審查」 

  三. 「憲法疑義」/「機關爭議」 

  四. 「法令違憲」 

  五. 「法官聲請釋憲」 

  六. 「統一法令解釋」 

  七. 「政黨違憲解散」 

  八. 「總統副總統彈劾」 

  九. 「地方自治事項」之聲請釋憲 

  十. 法院「審判權歸屬爭議」之解釋 

 

肆. 大法官解釋(憲法法院裁判)的保護與實現 

 

  一. 「暫時性權利保護」制度—「暫時處分」 

  二. 大法官解釋的「效力 」  

  三. 大法官解釋的「執行」 

 

教學目標： 
    本課程之目標在透過憲法訴訟法內容的基礎介紹，使學生對於憲法

訴訟的現狀、基礎理論能有初步瞭解與認識，並進而提昇對法律的思維。 

教學方式： 

    本課程之教學方式為授課教師對於現行我國憲法訴訟法的基本原

則、機關組織、訴訟類型，等對於憲法訴訟內容不可或缺的基礎認知進

行講授。 

課程與系所發展

目標及學生基本

能力指標相符程

度說明： 

    本課程主要係針對對憲法進階問題有瞭解興趣的學生所開設，提供

學生一個相對於憲法基礎課程，更能深度認識大法官解釋相關問題的場

域。尤其在現今律師及法官的國家考試中亦占有一定比重，更應注意。 



授課教師專長及

研究成果與任教

科目一致性說明： 

一、教師專長： 本人專長為憲法及憲法訴訟。 

二、學術專長及研究

成果與任教科目

一致性說明： 

 

    本人長久以來關注憲法訴訟相關問題，發表

多篇相關論文與文章。 

 

 

參考書目： 

 

 

吳信華, 憲法訴訟基礎十講, 元照, 2019 年 9 月初版。其他相關參考資

料課程時會予說明。 

成績計算方式： 平時成績 20%, 期中考成續 40%, 期末考 40% 

備註：  請修課同學秉持誠意修習本門課程 

 


